
前些天，医院接待并

处理了一例称不上是投诉

的“投诉”。称之为“投

诉”，是因为患者家属来

到医务处时，情绪激动，

言辞激烈，对科室医务人

员的很多做法颇有微词。

称不上“投诉”，是因为

患者家属并无要求处罚医

务人员或是索要赔偿的要

求，经与医务人员的沟通

后也释然了。

不过，事件本身仍值

得医务人员反思。患者是

一位年过八旬的老者，由

于病情的需要，在医院负

责终末期患者治疗的科室

接受治疗。住院 2 月余后

逝世。患者家属对患者的

逝世不能接受，声称医务

人员没有对患者病情进行

告知，导致其认为患者的

离世非常突然。

医务人员解释称，患

者住院时间 2 月余，经多

次会诊、查房，医方已经

反复多次对患者或家属进

行病情告知。查阅病历，

虽然病程记录中多次提及

与医患沟通，但并无书面

的病危病重通知书。

2010 年版的《病历书

写基本规范》中对病危病

重的告知有专门的规定，

第 27 条规定，病危（重）

通知书是指因患者病情

危、重时，由经治医师或

值班医师向患者家属告知

病情，并由患方签名的医

疗文书。内容包括患者姓

名、性别、年龄、科别、

目前诊断及病情危重情

况，通知书应有医患双方

签名，并填写日期。一式

两份，一份交患方保存，

另一份归病历中保存。一

般来说，医疗机构都有固

定格式的病危（重）通知

书可以使用。

需要注意的是，患者

在治疗中，病情会有时好

时坏的反复，不能认为发

一次病危（重）通知书就

万事大吉或认为重复签发

增加工作量，而应根据患

者的病情变化情况及时签

发。及时签发病危（重）

通知书，可以将医患沟通

的事实通过书面形式固定

下来，既满足患者家属了

解病情的需要，又能够在

纠纷发生时，作为已履行

告知义务的证明。

第 27 条中规定了需

医患双方要签署日期，个

人建议可以同时注明签署

的时间，尤其是在涉及抢

救分秒必争的情况下，相

关记录中时间的相互印证

更能够说明诊疗的过程。

实践中，在处理很多

医疗纠纷或投诉时，患者

或家属总会提到医务人员

没有告知相关情况，比如

没有讲过手术风险，没有

说过要使用自费药或是没

有告诉患者除了手术外还

可以采取保守治疗的方法

等等。然而，医务人员往

往声称已经对患者或家属

有详细的告知，甚至能够

详细地描述沟通的时间地

点参加人等情况，但病历

中，就是没有书面记录。

如果有关的告知内容恰巧

是法律法规明确要求必须

书面告知的，或告知的内

容对医患双方非常重要，

那么，没有知情同意书就

相当于没有告知，医务人

员很可能需承担告知不全

的责任。  

 一位晚期消化道

肿瘤患者被送进医院，

患者已经到了疾病的

终末阶段，医务人员对

这位患者的情况非常熟

悉，明白这次住院，患

者家属已经做好了最坏

的准备，所以大家对这

位患者的治疗也没什么

压力。

一 天 晚 上 11 点，

值班医生刚躺到休息

室 床 上， 护 士 就 来 敲

门。 原 来 这 位 患 者 出

现 了 心 衰 症 状。 值 班

医生实在不愿意起来，

加之对这位患者情况

非常熟悉，完全能判断

患 者 当 时 的 问 题， 于

是就在休息床上隔着

门告诉护士如何处理，

过后再补书面医嘱，护

士照做后，患者的心衰

果然有所缓解。

次日凌晨两点，值

班室又传来护士的敲

门声。这回值班医生下

了 床， 径 直 走 向 护 士

站，查看监护仪上患者

的生命体征后，医生写

下 医 嘱， 并 顺 便 补 上

了上次医嘱。凌晨 4 时

许，休息室再次响起急

促的敲门声，患者出现

了消化道出血。医生立

即赶到病房投入急救，

但最终患者因抢救无

效死亡。

患者死亡后，科室

医务人员都觉得这是个

普通的病例，死亡讨论

的价值都很有限。但没

想到的是，一个月后居

然接到诉状，不仅患方

提出高额索赔，就连医

院聘请的律师也说，这

个案子很可能判医疗过

错，还很可能是主要责

任甚至完全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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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案说法

医患办建议人文情怀缺失  
高额赔偿弥补
▲北京协和医院  刘宇

该案例中，患者本

身是晚期癌症患者，出

现死亡也在意料之中，

且医疗上也看不出有什

么差错，医方为什么要

要负全责呢？律师解释

说，关键在于患者死亡

那晚，值班医生的表现。

患者家属呼叫医生三次，

第一次，医生根本没有

出屋，躺在床上下了医

嘱，第二次医生出了屋，

但没去看患者，在护士

站下了医嘱，两次都没

有完成问诊、查体的程

序，这明显违反了诊疗

规范。

根据《侵权责任法》

第 58 条第 1 款的规定，

“违反法律、行政法规、

规章以及其他有关诊疗

规范的规定”， 患者有

损害，可推定医疗机构

有过错。原告方因此推

定，如果当时医生到了

病房，一定能问到更多

的病史，查出特殊的体

征，一定会给出不同的

医嘱，患者当晚就一定

不会死亡。对此推定，

请医方拿出确凿无疑的

证据加以推翻。然而，

在法律上，要证明此类

事情一定不会发生，是

非常困难的，无法证明，

这个推定就会成立。

最终，这个案例确

实导致了医疗机构的高

额赔偿。

有的医务人员可能

不理解，当事医生也说

“我躺在床上下的医嘱

也应当是正确的”，但是，

对于这样的说法，医方

却无法证实。

其实，对于这个案

例，我们不应当仅仅从

法律角度寻找失误，还

应意识到患方起诉的根

本原因是，医务人员人

文情怀的缺失。虽然患

者已进入终末状态，但

他同样渴望在生命的最

后得到关照，他的家人

也需要慰藉。作为医生，

我们应该走到患者床边，

让患者感受到关注；与

家属推心置腹地交流，

让家属感受到温暖。

总之，在患者生命

的最后时刻，我们应该

让患方感受到医生的认

真与努力。如果患方看

到医生为他忙前忙后，

甚至汗流浃背，虽然患

者最终的结局是一样的，

但患方会真心地向我们

说一声感谢。

为什么我们被叫做

“临床医生”，那就因

为我们会随时出现在患

者床边。

危重患者书面告知
应尤其重视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徐立伟

患者“意料之中”
去世

医方“意料之外”高额赔偿

案例回放

临床医生要“临床”

律师分析

这样做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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